
中山普萊通訊 111-0217 

1 

稅務新聞 111-0217 

一、 打炒房效應 民銀房貸降溫。 

二、 受處分人死亡後送達之罰鍰處分不生效力。 

三、 國安法 擬增訂經濟間諜罪。 

四、 預售屋交屋後出售，其房屋、土地之持有期間不得併計預售屋之持有期間。 

五、 營利事業同時出售多筆土地，應區分其土地取得日，其中屬適用房地合一課徵

所得稅之土地出售利益，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不得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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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打炒房效應 民銀房貸降溫 

    2022-02-17 00:32:38經濟日報 記者廖珮君／台北報導 

 
金管會。（本報系資料庫） 

    據金管會最新統計，玉山銀、國泰世華銀和中信銀三大民營銀行，去年房貸年增

率已緩步走低，其中玉山銀去年 11 月房貸年增率降到 7.37%，回到三年前起漲點，國

泰世華銀、中信銀房貸年增率各降到 16.12%及 7.7%，都是近一年來低點，顯示在政府

打炒房政策一波波下，民營銀行房貸全面縮手。 

    一家商仲業者說，以這三家民營銀行房貸餘額、戶數、及存款年增率三大指標相

互牽動來分析，民營銀縮手房貸，有三大主因，一是房貸承做量恐已逼近不動產放款

限 30%的法定天條，二是金管會緊盯房貸高成長銀行，加上打炒房政策下，被迫轉向降

溫，三是銀行從房貸、改做土建融。 

圖／經濟日報提供 
    金管會從 2021年起至今，已啟動兩波不動產專案金檢，全面鎖定房貸高成長的銀

行，據透露，房貸前十大的民營銀行，有部分被列金檢名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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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據顯示，國泰世華銀 2021年 10月前，房貸年增率「月月成長逾二成」，去年 4

月房貸年增一度達 33%最高，且每月房貸增量均大於存款增幅，就算 11月年增降到 16.

12%仍大於同期存款年增 11.74%，顯示房貸增速過快、大舉壓縮不動產放款額度。 

    玉山銀也有類似情況。數據顯示，玉山銀從 2018年第 4季起，每月房貸均呈現雙

位數成長，2020年 11月一度攀升到 26.17%史上新高，隨後從 2021年開始緩降，2021

年 9 月年增率首跌破一成，11 月再降到 7.37%的逾三年低點，房貸戶數年增率也同步

走低到 3.05%，顯示新承做房貸戶數和額度已全面降溫。 

    銀行主管說，房貸高成長銀行開始轉向降溫，顯示政府打炒房政策、及金管會盯

上房貸高成長銀行下，迫使這些民營銀行縮手房貸。 

   另一家銀行主管私下則說，現在銀行圈都有「做房貸、不如做土建融」的思維，因

為房貸利率僅 1.31%，根本沒賺頭、頂多是維持基本盤客戶和獲客敲門磚，在不動產放

款 30%限額下，各銀行多將不動產額度、從房貸轉做土建融。 

    「至少土建融可穩賺 1.8%利息收入，加上央行控制土建融貸款成數下，反而放款

風險遠比房貸還低」，另一家銀行主管說，不動產放款額度就這麼多，如何在有限額

度下，做最有效的配置、獲取最高收益才是王道。 

據「銀行法」72-2 條規定，國銀辦理房貸、企業建融放款總額，以存款總額及金融債

30%為限，此被視為「不動產放款」天條，等於銀行每收 100 元存款、只能做 30 元不

動產放款。 

【2022/02/1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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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處分人死亡後送達之罰鍰處分不生效力 

    甲先生來電詢問，收到父親的罰鍰處分書及繳款書，惟父親已於上週死亡，該繳

款書是否仍要繳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受處分人於罰鍰處分送達前死亡，因受處分主體已不存

在，該處分不生效力，免予處罰。所以甲父的罰鍰處分書及繳款書送達時，如甲父已

死亡，則該罰鍰不生效力，免予繳納。 

    該局進一步說明，如受處分人於罰鍰處分送達後死亡，則該處分已生效且具執行

力，其執行標的限於義務人的遺產。該局提醒民眾收到罰鍰處分書及繳款書時，如受

處分人為已故親屬，可向國稅局申請註銷罰鍰之處分，國稅局亦會主動審查罰鍰處分

效力之問題，以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 

提供單位：法務一科 聯絡人：陳素珠科長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500 

撰稿人:陳尤芬      聯絡電話：(07)7256600 分機 7508 

發布日期：111-02-1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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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安法 擬增訂經濟間諜罪 

    2022-02-17 01:53 經濟日報 / 記者鄭鴻達／台北報導 

為防堵中國大陸竊取、挖角我國關鍵技術或人才，行政院會今（17）日擬修正《國家

安全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其中國安法增訂「經濟間諜罪」，

並列刑責，最高可處 12年徒刑、併科 1億元罰金，且未遂犯也罰。 

行政院說明，鑒於國家安全概念應及於經濟發展，與產業競爭力對國家發展的影響，

需更周延保護我國高科技產業競爭力與國家經濟利益，今日將於院會討論法務部、內

政部、國防部擬具的國安法、兩岸條例等兩項修正。 

本次國安法修正，擬規範任何人不得為外國、陸港澳、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控制的組織

或人，以竊取、侵占、詐術、脅迫、擅自重製等方法，取得「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

秘密」，或取得後使用、洩漏。 

行政院說明，此二法修正將加強防止大陸等境外勢力，對「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

密」之侵害，並加強相關業務人員之赴陸審查；另針對陸企有繞道第三地來台從事業

務活動之情事，且屢有陸資假借他人名義，違法來台投資，故提出本次兩岸條例修法。 

據了解，本次兩法案修正六大重點包括：第一，明定「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經濟間

諜罪；第二，為境外發展組織，及為境外侵害「國家核心關鍵技術營業秘密」之行為

案件，其第一審分別由高等法院或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 

第三，違反國安法之犯罪案件，得設立專業法庭或指定專人辦理。 

第四，受政府一定程度委託、補助或出資從事國家核心關鍵技術者之赴陸審查。第五，

明確化陸企繞道來台從事業務活動提高罰則；第六，明定違法陸企及陸資來台人頭之

罰責。 

關於罰則，仍待院會拍板後確定，然根據法務部、陸委會已預告草案規定，違者可處

五至 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500萬元至 1億元罰金，未遂犯也可罰之；此外，本

次修正也擬擴大適用範圍，除個人外，也一並將法人納入適用。 

【2022/02/17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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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售屋交屋後出售，其房屋、土地之持有期間不得併計預售屋之持有期間 

    財政部１１１０２１７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個人出售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房屋、土地（含預

售階段及成屋階段購入），應申報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但有民眾於預售階段買入而

於興建完成交屋後出售，誤以簽訂預售屋購入契約之日起算持有期間，適用較低稅率

而遭補稅。 

    該局說明，個人購買預售屋，並於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興建完成交屋取得房屋、

土地所有權後，再行出售該房屋、土地，屬個人房屋土地交易合併課徵所得稅範圍，

其持有期間之計算，應自取得不動產所有權即地政機關移轉登記取得房屋、土地所有

權之日起算至交易之日止，而非以簽訂預售屋購入契約之日，即預售屋之持有期間尚

不得併同計算，以免形同鼓勵預售屋交屋後隨即出售，影響抑制短期炒作之立法目的。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5年 10月 5日以 1億 2千萬元向建設公司購買 1戶大安區

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預售屋興建完成後，甲君在 108年 10月 7日登記取得房屋、土

地所有權，嗣於 111年 1月 10日以 1億 3千萬元出售該房地並辦竣移轉登記。甲君以

105 年 10 月簽訂購入預售屋契約之日至出售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日計算持有期間為 5

年 3個月（105年 10月 5日至 111年 1月 10），而採 20%稅率計算稅額 194萬元，申

報繳納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經稽徵機關以買入預售屋興建完成後之房地所有權

移轉登記日起算，重新計算持有期間為 2年 3個月（108年 10月 7日至 111年 1月 10

日），並依 35%稅率計算應納稅額 339.5萬元，扣除已自行繳納稅額 194萬元後，核定

補徵稅額 145.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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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營利事業同時出售多筆土地，應區分其土地取得日，其中屬適用房地合一

課徵所得稅之土地出售利益，於計算課稅所得額時不得減除 

    財政部１１１０２１７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 4規定，營利事業交易其在 105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之土地，其交易所得應課徵所得稅，計算課稅所得額時不得自全年所

得額中減除。 

    該局指出，營利事業如於同一年度出售多筆土地，應注意各土地係於 104年 12月

31日以前或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分別適用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6款免納所

得稅或第 4 條之 4 房地合一稅制課徵所得稅，其屬前者免納所得稅者，方可將出售土

地利益列報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第 101欄「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利益（損失）」

欄位，自當年度全年所得額中減除，以計算當年度課稅所得額。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於 108 年度出售 4 筆土地產生利得 300 萬元，列報於當年

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處分資產利益」項下，且未區分出售 4 筆土地之取

得日，全額列於申報書第 101 欄「免徵所得稅之出售土地利益」，於計算課稅所得額

時自全年所得額減除 300 萬元，嗣經該局查得其中 1 筆土地取得日為 108 年，應適用

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該局除依法調整補稅外，並按所得稅法第 110條規定處罰。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於計算出售土地利益或損失時，務必留意土地取得日，並依所

得稅法相關規定計算及申報。如自行發現違反相關規定致短漏報所得，依稅捐稽徵法

第 48條之 1規定，只要在未經檢舉、未經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

調查前，主動向所轄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可加息免罰。 


